
  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水下探測儀器設備借用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表單編號：

申

請

單

位

資

料

單位名稱 連絡人

代表人 職    稱

聯絡電話

連絡地址

Email

借用品資訊

名稱及型號：

 

【備註】

1. 請檢附操作人員

操作經驗證明文

件。

2. 請檢附使用計畫

書

3. 限學術團體或研

究機構進行經主

管機關核准以水

下文化資產為標

的且不具營利性

質之活動使用。

所屬單位: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（保管單位：古物遺址組）

操作人員：

有無本儀器操作經驗（請確實填寫）：

（    ）有，操作時數＿   ＿＿

（    ）無

借用目的

使用規劃(使用

次數、方式等)

申請借用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申請單位資料

機構或團體請提供設立登記影本

單位簽章

單位簽章/代表人簽名(章)
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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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    水下儀器設備借用契約

一、借用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儀器所屬單位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以下簡稱機關）

三、借用品資訊： 
序

號
名稱/別名 型號

財產編號

/分號

數

量
照片

備

註

四、借用之用途： 

五、借用期程：自    年   月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（如計

畫終止或提前結束，於中止日歸還）

六、借用單位應遵守下列使用規定：

（一）借用單位須檢具使用人操作能力證明文件，經機關認可後

方可獨立操作。

（二）消耗性零件由借用單位自備(付)。

（三）借用單位須對借用品負保管之責，並於借用地點進行定期

維護工作，確實填寫使用及保養紀錄。如有損壞或遺失，

應立即通知機關，並購置原物賠償或照價賠償。

（四）不得就做借出品任何改變（包括附屬物與標籤之更動）或

破壞性處理（如拆解、切割、塗佈、磨光等）。

（五）借用品僅限於本次之申請用途範圍內使用，借用單位如需

作其他用途時，則需另案向機關告知並重新提出申請。未

經機關書面同意，不得轉借第三者。

（六）借用單位如欲延長借用期限，請提具公函及書面申請。

七、借出與歸還：

（一）借用單位於收到機關同意借用之函文後，派專人至機關指

定地點領取借用品，雙方各派專人點交借用品。 

（二）借用單位應於借用期間截止前，派專人將借用品送回機關

指定地點，雙方各派專人點交借用品後完成歸還。若借用

單位需以寄送方式借用與歸還，寄送過程致使借用品毀損

或遺失，須由借用單位負完全之責任（包括賠償及法律責

任）。

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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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借用與歸還點交時，由機關指派第三方檢測人員協助確認

借用品功能，確保雙方權益，所需檢測費用由借用單位支

付。

（四）本次借用衍生之運費或其他費用，由借用單位支付。

八、借用單位應將本次借用品進行調查研究的數據資料(含分析)及

成果報告提供機關參考。

九、借用期間機關得視需要隨時視察使用情形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機關得隨時終止契約並收回借用品，所衍生之費用由借用單位

負擔：

(一) 借用原因消滅或原定借用目的變更。

(二) 擅自供第三者使用。

(三) 違反借用契約。

(四) 因公需要經通知收回。

十、本契約一式四份，由雙方各執二份。(契約應含申請表、計畫書

等相關證明文件)

立契約人：

儀器所屬單位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代表人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借用單位： 

代表人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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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水下探測儀器設備 借用/歸還 點交紀錄表
名稱 型號 財產編號/分號 數量

借出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借用時間    年   月    日  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共計        日

借出狀況

□良好

□有損害狀況，說明：

照片

備    註

借用單位/人

(簽名)
點交人員 單位主管

機關首長

或授權代簽人

檢測人員

附件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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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還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借用時間     年   月    日  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共計        日

歸還狀況

□良好

□有損害狀況，說明：

照片

備    註

借用單位/人

(簽名)
點交人員 單位主管

機關首長

或授權代簽人

檢測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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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文化資產局

水下儀器設備使用/保養紀錄

儀器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型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產編號/分號：

使用日期 使用時間

(起)

使用時間

(迄)
使用人 狀況紀錄 保養紀錄 負責人簽

名
(範例)107／1／1 09：00 10：00 OOO 地點，深度、氣候、環境、運作狀況 清潔保養部位、內容等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
／  ／ ：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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